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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加强我校研究生教学的全面监控、检查、评价和指导，

进一步健全研究生培养质量监控体系，全面提高研究生教学质量和教

学管理水平，推动学校学位与研究生教学改革的深入发展，特建立校

院两级研究生教育督导制度，并制订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校级督导由学校根据学科专业，聘任若干名教育督导专

家，组成研究生教育督导委员会，设主任 1人，由学校主管研究生工

作的副校长担任；设副主任 2人，由研究生院院长和专职督导委员担

任。学校研究生教育督导委员会下设文科督导组和理工科督导组，各

设组长 1名，由专职督导委员担任。各学院根据学科专业，设立院级

研究生教育督导组，设组长 1人，报研究生院审核备案。

第三条 学校设立研究生教育督导办公室，挂靠研究生院，办公

室设兼职秘书 1人，负责督导委员会的日常管理工作。校级督导委员

会对全校研究生教育各培养环节行使评价指导、监督检查、信息反馈

和咨询建议等职能。院级督导组对本学院研究生教育各培养环节行使

评价指导、监督检查、信息反馈和咨询建议等职能。

第四条 学校研究生教育督导委员会成员由教学经验丰富、学术

造诣较高、工作责任心强、处事公正，敢于发表意见、身体健康的教

授或副教授组成。校聘研究生教育督导专家一般不少于 15名，年龄

一般在 65岁以下，选聘离退休教师担任；院聘研究生教育督导专家

一般不少于 3名。

第五条 研究生教育督导专家每学年年初聘任，聘期为一学年。

期满视本人意愿和工作情况续聘，对于因健康或其它原因无法继续履

行督导专家职责者，可由本人或研究生院提议提前解聘。

第六条 校级督导专家组的主要职责：

1. 检查全校研究生课程尤其是学科基础课程的教学工作；

2. 检查各学科专业培养方案、教学大纲和授课计划的执行情况；



3. 教育督导专家参加期初和期中教学检查工作，参加期末考试

巡视工作，列席学校和学院教学工作会议。深入研究生课堂听课，了

解教师的教学态度、教学方法、教学效果等情况，加强对教师教学的

检查和指导，帮助教师提高教学水平；

4. 了解研究生的学习状态，分析研究生在课程学习中普遍存在

的问题和困难，及时反馈相关信息；

5. 定期抽查期末考试试卷，掌握课程考试命题、阅卷和试卷归

档等情况；

6. 完成学校布置的各类专项检查工作，开展研究生教育教学改

革研究、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基地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建设等项目

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与评估工作；

7. 汇总检查结果，提供反馈信息和改革意见，为学校研究生教

学改革与发展提出建议和决策咨询；

8. 完成开题答辩、中期检查、学位论文评阅与答辩等相关督导

检查工作。

第七条 学院督导专家的主要职责：

1. 检查本学院培养方案、教学大纲和授课计划的执行状况和教

学任务安排情况、教师课前准备（包括授课计划提交和备课）、教材

和专业文献目录等情况；

2. 开展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听课工作，完成本学院开设课程

的听课和学院布置的诊断性、鉴定性听课；对实验课程（包括实验器

材管理、实验室安全、教师课堂指导等环节）进行检查和督导，及时

报告教学异常情况，指导和帮助任课教师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

果；

3. 关注学生的学习状态，了解学生的学习问题，与学生进行必

要的交流，对学生存在的问题和提出的疑惑给予积极引导；

4. 发现和分析存在的问题，及时向学院反馈信息并提出意见和

建议；

5. 发现和推荐优秀课堂教学；

6. 对试卷命题质量、试卷评阅和试卷归档等工作进行督察，分



析总结存在的问题；

7. 帮助与指导新指导教师和新任课教师的课堂教学和研究生指

导，提升教学水平和指导水平，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8. 开展本单位承担的各类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人才培养模式、

课程建设、创新基地建设等项目实施情况，分析存在的问题并向学院

提出改进意见；

9. 积极配合上级主管部门和学校开展的教学检查、专项检查和

评估工作；

10. 加强与学校教育督导组工作的联系，共同探讨研究生教育工

作中存在的问题，帮助教师提高教学质量和指导水平，帮助学院提高

管理水平；

11. 与学校研究生督导协作共同完成开题答辩、中期检查、学位

论文评阅与答辩等相关督导检查工作。

第八条 教育督导专家参加期初和期中教学检查工作，参加期末

考试巡视工作，列席学校和学院教学工作会议。教育督导专家可以对

任何一位教师的课堂教学进行随机听课，可以查阅教师教学教案、调

阅学生笔记、考试试卷及其它教学资料，可以向教师和学生询问有关

教学问题。教育督导专家根据本管理办法开展工作，学校各单位和师

生应积极配合，不得拒绝、干扰教育督导专家工作。学校相关单位对

教育督导专家提出的督导意见和建议，应予以充分重视并及时协调解

决。

第九条 每学期每位督导专家听课不少于 3门，每门课至少听两

次，每次 1节，听课完毕填写《北京工商大学研究生课程听课记录表》，

对任课教师的教学情况做出书面记录和评价；每学期第十四教学周提

交听课记录表和研究生教学检查情况小结，校级督导专家将材料交研

究生院，院级督导专家材料由学院汇总、整理后交研究生院。

第十条 研究生院每学期初组织召开学校督导组全体成员会议，

部署本学期督导工作安排。学校研究生教育督导组根据工作需要召开

工作会议，交流情况和讨论工作。

第十一条 督导专家如发现重大教学问题或问题较大课程，应由



2位以上督导专家组成检查小组，集中听课、进行分析，得出实质性

结论，并给出明确意见和建议。学院按照本条办法开展院级督导工作，

每学期初根据学院工作情况，制定相应方案，报研究生院审核备案。

第十二条 督导专家的评价结果作为优秀研究生课程评选的依据。

第十三条 学校安排经费用于支付教育督导专家酬金和开展督导

工作的日常开支。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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